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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 
一、甲患有妄想型精神分裂病，並因此就醫。甲經常幻想將會遭鄰居乙謀害，並向家人表示如不先下

手為強，將有性命之憂。某晚，甲攜帶硫酸，持往鄰居門口按鈴，乙應聲開門，甲即以硫酸潑灑，導

致乙臉部嚴重灼傷，五官因此殘缺不全。法官開庭時發現，甲應答如流，態度冷靜，知道潑灑硫酸的

後果，且犯行經過精心策劃，乃認為甲的精神狀況正常，不在「不罰」或「得減輕其刑」之列，問是

否有理？如果法官認為，甲的精神狀況異常，得為何種處置？（25分） 
命題意旨 本題旨在測驗考生對「責任能力」之基本概念，及第 16次修法之理由是否清楚。 

答題關鍵 
本題之主要問題在於業已明文化之「行為與責任同時存在原則」，以及因精神障礙導致責任能力欠缺

或減低時，司法者應如何論罪科刑。在答題時如能就基本概念與修法理由論述清楚，應可獲得不錯

的分數。 

高分閱讀 

1.蔡律師、余律師，《刑法分則》，六版。 
2.林山田，《刑法各罪論（上）》，五版。 
3.許玉秀，《犯罪階層理論及其方法論》，初版。 
4.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三版。 
5.張麗卿，新刑法第十九條之法理分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136期。 
6.金律師刑法經典試題精解，毀容：P.38。 
7 金律師刑法總則經典題型，毀容：P.1-83(責任能力)；P.2-206。 

 

【擬答】 
先就甲之潑酸行為說明如下：甲之潑酸行為導致乙臉部嚴重灼傷，其五官因而殘缺不全，係屬刑法（以下未特

別說明者皆指我國刑法）第 10條第 4項第 6款之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不治或難治之傷害，且甲對此有所

認識並進而有意使其發生（第 13條第 1項），可認為具重傷之故意，故具第 278條第 1項之故意重傷害既遂罪
之構成要件該當性。又，甲為潑酸行為之際，客觀上並無現在不法之侵害或緊急危難等阻卻違法之前提事實，

主觀上乃是基於先下手為強之心態，亦不具任何主觀合法化事由，因此並無阻卻違法事由，亦無容許性構成要

件錯誤。故甲之潑酸行為具前揭之罪的構成要件該當性及違法性，合先述明。以下分就本題兩個問題回答如下： 
(一)如題所示，此處所謂之「不罰」或「得減輕其刑」，應係指第 19條第 1項及第 2項之法律效果，即意指法官 
認為甲非因精神上之障礙（妄想型精神分裂症）為無責任能力人或限制責任能力人，而是具完全責任能力之

人。 
依題旨，法官認為甲不在第 19條第 1項及第 2項之列，其理由在於「審判時」甲的精神狀況正常。惟責任

能力，係指辨視能力（行為人是否具有辨視其行為違法與否之能力）及控制能力（依其辨視而為行為之能力），

此二能力乃就行為人於行為時之精神、心理狀態加以判斷，即行為人有無責任能力，須以行為時判斷，此即

「行為與責任同時存在原則」。 
學說上有從預防必要性之考慮或以社會責任論（意思決定論）為出發者，認為所謂責任能力係指對刑罰的反

應能力，或透過接受刑罰而達到防衛社會目的之能力，由此可導出責任能力之有無，應取決於施以刑罰之時

間點。惟「行為與責任同時存在原則」業已於 2005 年第 16次刑法修正時，於第 19條第 1項、第 2項條文
中明文化，就罪刑法定原則觀之，自應以適用法有明文之規定為宜。 
綜上所述，甲的精神狀況是否屬第 19條第 1項或第 2項之情形，而有「不罰」或「得減輕其刑」的法律效

果，應以甲行為時精神狀態的具體事實為斷，至於審判時甲的精神狀態如何，對於他就其之前所為行為有無

責任能力、有無罪責，並不發生影響。故題目所示該法官以開庭時甲之精神狀況認定其責任能力，並不合理。 
(二)依 2005 年第 16次刑法修正案之修法理由，將責任能力有無之判斷標準，區分其生理原因與心理結果二者，

則就生理原因部分，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而由法官就心理結果部分，判斷行為人於行為時，究屬

無責任能力或限制責任能力與否。在生理原因部分，以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在心理結果部分，

則以行為人之辨識其行為違法，或依其辨識而行為之能力，是否屬不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倘法官於審

判時認為甲之精神狀況異常，仍應以鑑定結果中專家對甲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認定為基礎，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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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於行為時有無責任能力或是否處於限制責任能力之狀態，而可分為以下三種情形處理： 
1.倘甲於行為時處於有正常之精神狀態，而具有常人之辨視能力及控制能力時，即應認定甲具完全責任能

力，自無由依第 19條第 1項或第 2項論斷之餘地。故甲之潑酸行為應構成第 278條第 1項故意重傷既遂
罪，且就此負完全之刑事責任。至於甲精神上之疾病，倘於行為時對其造成刺激，或可依第 57 條第 2 款
作為量刑時酌減之依據。 

2.若甲於行為時之辨識能力或控制能力，因其精神疾病而已達完全喪失之程度，則依第 19 條第 1 項，其法
律效果為不罰。該項之法律效果「不罰」，學說上認為係指無責任能力構成阻卻罪責事由，甲之行為因欠

缺罪責，故不成立第 278條第 1項之故意傷害既遂罪。 
3.若甲於行為時之辨識能力或控制能力未達完全喪失之程度，但因其精神疾病而確有顯著減低之情形者，則

依第 19條第 2項之規定，得減輕其刑。亦即甲之行為仍構成第 278條第 1項之罪，惟因其罪責內涵較低
而得以減輕其刑。 

 

二、甲、乙及 A三人合夥做生意，嗣因生意失敗，資金全部泡湯。甲、乙二人懷疑資金被 A所坑，乃

密謀唆使丙將 A殺害。二人商妥後，由乙前往丙宅告知丙整個計謀，惟在前往丙宅途中，邂逅其

友丁，乙知丁與丙較為熟稔，乃將殺 A 之計謀轉告丁，並請其代為勸唆丙。丁因早即不齒 A之為

人，遂欣然允諾，丁至丙宅後，百般利誘，始獲丙首肯，並將匕首一支借予丙使用。丙某日傍晚

見 A 獨自一人在河堤邊散步，本擬以暗藏之匕首將 A刺殺，惟臨時改變主意，躡腳靠近 A身旁，

出其不意，用力將 A推落河中。A於河中即將沒頂之際，適有漁民 B駕駛竹筏經過，乃將 A拉上

竹筏，惟因重心不穩，竹筏翻覆，B 因熟諳水性，未久即力泳上岸，A 則沉入水底，不幸慘遭溺

斃。試問甲、乙、丙、丁四人各應何刑責？（25分） 
命題意旨 測驗同學是否熟悉教唆、幫助交錯下繁瑣的共犯（參與犯）的問題。 

答題關鍵 
本題問題集中於刑法第四章正犯與共犯。其中包括教唆與幫助教唆的區別、無效幫助、輾轉教唆，

以及共同教唆犯之問題。而共同教唆中僅參與謀議而未實行教唆行為者應如何論罪，在國內討論甚

少，是比較不好處理的部分。 

高分閱讀 

1.林山田，《刑法通論（下）》，十版（2008,1）。 

2.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三版（2006,9）。 

3.蔡律師、余律師，《刑法總則》，六版。 

4.高點金律師，《刑法經典試題精解》，P.2-6、2-68 以下(因果歷程錯誤)、P.2-191 以下(教唆犯)。 

5.高點金律師，《刑法總則經典題型》，P.2-261 因果歷程錯誤(因果歷程錯誤)、P.2-598(教唆犯)。 
 

【擬答】 
(一)丙推 A入水之行為，可能構成刑法（以下未特別指明者皆為我國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之故意殺人既遂罪。 

1.丙將 A推入水中，A雖經 B救助但仍溺水而死，按此之救助可能使A之死亡時間延後，但此係不重要的

因果歷程偏離，A最後死亡之結果仍可歸責於丙。即丙之行為與 A之死亡間具因果關係且客觀上可歸責。 

2.丙對其行為可能導致A之死亡具有認識並有意使其發生(第 13 條第 1項)。 

綜上所述，丙推 A入水之行為構成第 271 條第 1項之故意殺人既遂罪。 

(二)丁對丙百般利誘，使之實行前揭殺人行為，可能構成第 271 條第 1項、第 29 條第 1項的故意殺人既遂罪之

教唆犯。 

本例中丁係受乙所託而代為勸唆丙為殺 A之行為： 

1.客觀上 

(1)丙嗣後之行為構成故意殺人既遂罪已如前述（主行為存在）。 

(2)丁對丙具唆使其犯特定之罪（殺人罪）之行為。 

(3)且此一行為喚起丁之行為決意並導致嗣後丁之殺人行為。 

2.主觀上 

丙係明知且有意使丁產生殺人之故意並從而實現殺人之行為，即具備所謂的雙重教唆故意。 

按前所述，丁之行為並非單純傳達甲、乙之意思，而是自為一教唆行為，並非對甲、乙之教唆所為之幫助

行為，應成立前揭條項的故意殺人既遂罪之教唆犯。 

(三)丁將匕首借丙使用之行為，可能構成第 271 條第 1項、第 30 條第 1項（前段）之故意殺人既遂罪的幫助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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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嗣後之行為構成故意殺人既遂罪已如前述（主行為存在），惟實際上A乃是遭溺斃而非被匕首殺害，即丙

所提供之幫助對丁之殺人行為不具因果關係，而為無效幫助。至於無效幫助得否依幫助犯處罰，容有肯否兩

說爭議。實務上認為幫助行為若與正犯所為之犯行無直接關係者，不能成立幫助犯。吾以為，幫助犯中因果

關係的判斷，並非等同條件理論或相當理論之公式，而是視幫助行為是否提高了正犯實現不法構成要件的可

能性，並包括了物理上及心理上的因果性兩種情形。惟不論何種因果性，必須持續至正犯的犯罪既遂階段，

始足論以幫助既遂犯，否則即屬不罰的未遂幫助行為。 

就本例觀之，丁提供之匕首在物理上的因果性並未發揮至丁殺人行為既遂，又，提供匕首行為是否具有心理

上的幫助無法確定，因此應認為此一行為不構成前揭條項之故意殺人既遂罪的幫助犯。 

(四)乙請丁代為勸唆丙殺 A之行為，可能構成第 271 條第 1項、第 29 條第 1項的故意殺人既遂罪之教唆犯。本

例中乙之前揭行為，即所謂之「輾轉教唆」，或稱為「間接教唆」。此等行為，無論學說或實務（如最高法院

28年 7 月 25 日決議）均認為仍應成立教唆犯。於本例中，乙客觀上有教唆行為，且丁因之為產生教唆丙為

殺人行為之決意，嗣後丁因此而實行並完成教唆行為，丙亦完成殺人行為已如前述，則乙成立教唆犯，更無

有疑之處。 

(五)甲與乙密謀殺 A並於商妥後由乙為之的行為，可能構成第 271 條第 1項、第 29 條第 1項的故意殺人既遂罪

之教唆犯。 

本例中真正為教唆行為者為乙（對丁）及丁（對丙）如前所述，甲所參與之部分僅是與乙密謀並商定結論，

是否能以教唆犯加以處罰，不無疑問。 

依題旨，對丁實行教唆行為者為乙，而乙的是項行為，乃是基於與甲之間的謀議後的共同決意而實行之教唆

行為。就甲參與謀議而未親自教唆行為觀之，與共謀共同正犯在概念上雷同。對共謀共同正犯之處罰，學說

上有肯否兩說，按照犯罪支配理論觀之，行為人就犯罪事實，倘居於意思支配之地位，即為正犯。 

吾以為，如果承認上述共謀共同正犯具有可罰性，則兩個以上的行為人基於共同教唆之故意，而由其中一人

為教唆行為，參與謀議之人就該教唆行為及其所產生之結果（包括正犯犯意之產生及因而實施犯罪行為、導

致結果之發生），如符合承擔共同責任的基本要件，自應與實行教唆行為之人負相同之責。按此，本例中此

一教唆行為係出於甲與乙間主觀上的交互作用而生之決意，客觀上由乙依決意為教唆行為的實行，對此，甲

應負前揭條項教唆犯之責（即甲乙共同之責任）。 

另應說明者係共同教唆時援引法條問題。依實務見解，教唆犯係教唆他人實施犯罪行為，與共同實施之正犯

有別，二人以上共同教唆，雖應就教唆行為共同負責，仍不適用第二十八條之規定（參照 73 台上 2616例、

最高法院 28年 7 月 25 日決議、25 上字 6616例），故於此不需引用第 28 條條文，於此一併述明。 

(六)結論 

本例中各行為人應負刑責如下： 

1.丙：第 271 條第 1項故意殺人既遂罪。 

2.丁：第 271 條第 1項、第 29 條第 1項的故意殺人既遂罪之教唆犯。 

3.甲、乙：第 271 條第 1項、第 29 條第 1項的故意殺人既遂罪之教唆犯。 

 

三、甲基於意圖供行使之用而偽造人民幣之犯意，先於民國 97 年 7 月 5 日租賃偽造之場所時，未經

乙同意，以乙之代理人自居，與不知情之丙簽訂租賃契約，並以虛擬之人物丁為保證人，偽刻丁

印章，蓋用於租賃契約書之保證人欄，持交丙租得坐落台北市文山區之套房 1間。嗣即購買偽造

之器械及紙張，自 97年 7 月 10 日上午起，在該套房內偽造人民幣。惟警方獲線報，依法於同日

下午執行搜索，當場查獲已偽造完成面額 100 元之人民幣 3張、偽造失敗之半成品 2張。請回答

下列問題，並敘明理由。 

(一)甲與丙簽約時，製作前揭契約書，如何論罪？（10分） 
(二)偽造人民幣，犯何罪？其中有成品、有半成品，如何處斷？是否依偽造之張數，計算其罪數？

（10分） 
(三)甲為達到偽造人民幣之目的，因而製作前揭契約書租用場所，其間有無裁判上一罪關係？（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旨在測驗考生對妨害公共信用犯罪與競合問題的熟悉程度。 

答題關鍵 本題實例中事實較為繁瑣，宜就出題者所列之問題擇要作答。（一）所列之問題，係針對偽造私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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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諸罪之構成要件的程度測驗；（二）之重點則在集合犯之概念；（三）之重點則在競合理論及修法

後之適用問題。 

高分閱讀 

1.蔡律師、余律師，《刑法分則》，六版；《刑法總則》，七版。 
2.林山田，《刑法各罪論（下）》，五版；《刑法通論（下）》，十版。 
3.甘添貴，《罪數理論之研究》，初版。 
4.高點金律師，《刑法經典試題精解》，P.7-38(偽造有價證券罪)、P.7-45(偽造文書)。 
5.高點金律師，《刑法分則經典題型》，P.3-108以下(偽造文書)、P.3-117以下(偽造有價證券)。 

 
【擬答】 
(一)甲與丙簽訂租賃契約部分 

1.甲未經授權而以乙之代理人自居，可能構成第 210條之偽造私文書罪。 
(1)本例之行為客體為租賃契約，其內容可作為法律關係證明之用，並可藉此認知其製作人，故而屬私文書，

應無疑問。有疑問的是，甲未經授權而以乙之代理人自居，即屬無權代理而與丙簽訂該契約，是否為本

條所稱之偽造行為。就此說明如下： 
○1 本條所稱之偽造行為係指有形偽造，即指行為人無製作權而製作私文書，至於其內容是否真實，則非

所問。 
○2 無權代理做成文書之行為，是否為偽造行為，容有爭議如下： 
甲說：冒用代理資格，仍係以自己名義做成文書，故非屬有形偽造。 
乙說：代理名義之文書，其法律效果仍歸屬於本人，且社會上一般人所信賴者，係被代理之本人意思

之文書，故無權代理做成文書之行為，應認為係有形偽造。 
拙見以為，甲說拘泥於形式，而無視本條所保護之法益乃在文書之公共信用。故宜以乙說為當。 
○3 本條除偽造行為外，尚須該行為「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方足當之。此一要件，乃在對偽造

行為或其客體加以限制。對此，有認為我國刑法乃折衷於形式主義與實質主義間，對有形偽造行為注

入實質主義之精神，即以文書內容真實性為斷。亦有認為此一要件是將行為客體限縮於涉及權益關係

之文書。惟本例之情形，承租人亦為契約之一部，故不論採何說皆可認為具備此一要件。 
(2)綜上所論，客觀上甲之偽造私文書行為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又依題旨甲於主觀上應對此有所認識

並有意使其發生，即行為具構成要件該當性，又具違法性及罪責，故成立本條之罪。 
2.甲以虛擬之丁為保證人，偽刻其印章用印於前揭契約書之保證人欄，可能構成第 217條第 1項之偽造印文
罪。 
本條所保護之法益在於印章等之公共信用性。依通說見解，偽造印章印文，係指無製作權人擅自刊刻他人

名義或虛無其人之印章印文。按此，甲偽刻不存在的丁之印章且蓋用於契約之行為，客觀上足生損害於公

眾或他人同前所述，且主觀上具有構成要件故意，即其行為具該條項之構成要件該當性，又具違法性及罪

責，故成立本條項之罪。 
3.甲持交丙該契約而租得套房一間之行為，可能構成第 216條之行使偽造文書罪。 
甲是項行為，係行使前揭之偽造文書。對於此處所謂之行使，是否以行為人就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為必要，

學說上有肯否兩說。惟依題旨，本例中甲持交該約而向丙租得套房，應可認為係就該契約之內容有所主張，

故不論依肯定或否定之見解，皆可認定成立本條之罪。 
4.依前所述，甲此部分之行為成立第 210條之偽造私文書罪、第 217條第 1項之偽造印文罪及第 216條之行

使偽造文書罪。前兩條偽造之罪名（係一行為侵害一法益，兩者間具補充關係而依法條競合僅論以第 210
條之罪）乃是其後的行使之罪處點的前置，兩者間係屬二個獨立之行為，惟僅侵害一法益（公共信用），

故而通說認為此處應屬行為複數之與罰前行為，僅論以第 216條之行使偽造文書罪即為已足。 
(二)甲偽造人民幣之部分 
甲偽造人民幣之行為應如何論處，詳述如下： 
依通說之見解，第 195條所謂「通用」，係指流通使用，並具有強制通用力，人民幣於我國境內不具此一特

性，故而非本條所列之行為客體，而係第 201條之有價證券，合先述明。 
1.甲購買偽造之器械及紙張，係意圖供偽造人民幣（有價證券）之用而收受器械及原料，應構成第 204條第

1項之預備偽造有價證券罪。 
又，依題旨，甲基於意圖供行使之用而偽造並成功完成 3張百元面額之人民幣，應構成第 201條第 1項之
偽造有價證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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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完成之三張人民幣部分，應構成第 201條第 1項已如上述；失敗之半成品兩張部分，則達到未遂之行為

階段，惟本條未設有未遂處罰之規定，故不須對此加以論斷。 
3.偽造有價證券之構成要件行為，按多數學者及實務之見解，本身即具有反覆實施之性質（實務見解參見 96
年台非 133號判決），故此處罪數之計算與偽造之張數無涉，應論以一個偽造有價證券罪即為已足。有學

說稱此為包括一罪，即指縱行為人實施多次，因仍包含在該行為的原有概念內，故僅包括地成立一罪。 
小結（競合）：此處甲所構成之兩罪名（第 204條第 1項之預備偽造有價證券罪與第 201條第 1項之偽造有
價證券罪），係二獨立行為侵害同一法益，故依與罰前行為之法理，僅論以偽造有價證券罪。 

(三)偽造人民幣與製作前揭契約租用場所間，有無裁判上一罪之關係？ 
所謂裁判上一罪，又稱為科刑一罪，係指刑法第 55條前段之想像競合及業經第 16次刑法修正時刪除之牽連

犯及連續犯。按此，於我國現行法之規定，所謂裁判上一罪僅指想像競合而已。 
前述（一）與（二）中甲所成立之罪名，並非出於一行為，因而無由適用第 55條前段之想像競合處斷。又
本例中甲之行為係發生於 2006 年 7月 1日以後，前揭刑法修正案業已生效，故而無由依舊法第 55條後段牽
連犯或舊法第 56條之連續犯（按：此二行為非同類之違犯方式、又非對同種法益之侵害，概念上並非所謂

連續數行為而犯同一罪名，故而性質上亦非舊法中之連續犯）之規定論處，自不待言。因此本例中甲成立之

第 216條之行使偽造文書罪與第 201條第 1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應依第 50條之規定併合處罰之。 
 

四、甲於民國 97 年某日中午，意圖行竊，身藏螺絲起子一支，行經乙家，見大門虛掩，即意圖為自

己不法之所有，推開門進入屋內（侵入住宅部分未據告訴），先在客廳拿了女用背包一只，繼到

臥室搜尋財物，適乙在臥室內化粧，見甲進入，即大聲質問，並上前欲取回背包。 

(一)設甲見乙身戴鑽戒及黃金項鍊，竟進而以手掩住乙之口鼻，喝令乙交出鑽戒及項鍊，乙因口

鼻被掩，呼吸困難不能呼救，只好照辦，甲拿到鑽戒、項鍊及背包後，迅速逃逸。甲之行為

應如何論罪？（9分） 

(二)設乙上前欲取回背包時，甲不讓乙取回，僅用力將乙推開，並立即帶背包逃離，乙隨後追出，

已不見甲蹤影，則甲應負何罪責？理由為何？（16 分） 

命題意旨 測驗同學是否熟悉財產犯罪中之竊盜、準強盜及強盜罪間之關係。 

答題關鍵 
強盜罪與準強盜罪之不同，在於前者施特定行為（如強暴、脅迫）必在取財行為之後，而後者則恰

好相反。另外在先有竊盜行為後復為此兩行為時，在競合時也會有不同的法效。 

高分閱讀 

1.釋字 630號解釋。 
2.蔡律師、余律師《刑法分則》，(六版，高點文化出版)。 
3.林山田，《刑法各罪論（上）》，(五版，元照出版)。 
4.黃惠婷「強盜罪：第二講—準強盜罪」《月旦法學教室 34期》，P.98-106。 
5.甘添貴「準強盜罪「當場」的意涵」《月旦法學教室 42期》，P.18-19。 
6.高點金律師，《刑法經典試題精解》，P.6-3(加重竊盜)、P.6-29(強盜)、P.6-34(準強盜)。 

 

【擬答】 
應先說明者係，甲身藏螺絲起子，並進入乙宅拿走女用背包一只之行為，可能構成刑法（以下未特別說明者皆

為我國刑法）第 320 條第 1項之竊盜既遂罪。 

按題旨，本例中甲係出於自己不法所有之意圖，進入乙宅並於客廳取走該背包，即行為人客觀上有改變物之持

有狀態的行為，主觀上對此有所認識並有意為之（參見第 13 條第 1項）。因此甲之行為實現了第 320 條第 1項

之構成要件，且無阻卻違法、罪責事由。故甲取走背包行為，構成第 320 條第 1項之竊盜既遂罪。（是否構成刑

法第 321 條第 1項第 3款之加重竊盜罪，見下述(一)1.。） 

(一)甲掩乙之口鼻，使其呼吸因難交出鑽戒等物之行為 

1.可能構成第 328 條第 1項之強盜罪。 

依題旨，客觀上甲以掩乙口鼻作為強制之手段，並使乙無法呼吸只好交出財物，即甲之強制行為足以使乙

使其意思自由而達不能抗拒之程度，乙並因而為物之交付；在主觀面甲係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且對前揭

客觀事實均有所認識。 

甲之行為具第 328 條第 1項強盜罪之構成要件該當性，且具無阻卻違法、罪責事由。故成立該條項之罪。 

2. 甲前揭行為，因身藏有螺絲起子，故而可能構成第 330 條第 1項之加重竊盜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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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先就第 321 條第 1項各款之規定屬性，就我國學說上爭議說明如下： 

甲說：本條項所列六款事由，係屬量刑之例示規定，而非構成要件。 

乙說：該六款事由乃加重構成要件。 

甲說係參考德國立法例上之解釋，惟就我國刑法第 321 條第 1項之立法方式，因其具有拘束法官之絕對效

力，且復於該條第 2項設有未遂犯之規定。綜上所述，吾以為該條項各款應認為係屬加重構成要件。 

準此以言，本例中甲攜帶螺絲起子行竊，是否符合第 321 條第 1項第 3款之加重竊盜罪，首先應就螺絲起

子是否為兇器審查之。按實務見解（74年台上第 3 次刑庭決議），螺絲起子客觀上足對人之身體、生命構

成威脅，應成立攜帶兇器竊盜罪。對此學說上有從主客觀兩方面加以限制者： 

(1)（由客觀面加以限制）宜就器械的一般用途判斷，而非客觀上可供行兇即認定為兇器。 

(2)（由主觀面加以限制）行為人必須是基於行竊目的而攜帶兇器。 

拙見以為，學說上此兩限制，應值參照。蓋本款之所以加重，係因此等行為對他人生命、身體法益潛藏危

險性較高，然倘將一般行竊常用工具認為係本款所指之兇器，恐失之過苛且有架空第 320 條之虞；又，本

款為構成要件之規定已如上述，故而認為行為人必須是基於行竊目的而攜帶兇器，亦屬合理之限制。 

本題中，客觀上起子係一般行竊常用之器械，又，主觀上甲是否出於行竊目的而攜帶起子，題意未明，應

可認為甲攜帶起子行竊之行為，不構成本款之加重竊盜罪。就前揭強盜罪之部分，則不成立第 330 條第 1

項之加重強盜罪。 

3. 競合 

客觀上甲先有竊盜行為（取走背包），後見乙身有鑽戒等財物而為強盜之行為，主觀上後者係為另行起意，

故前後兩構成要件之實現並非基於自然意義的一個行為，依刑法第 50 條數罪併罰之。 

(二)1.甲將乙推開後帶著背包逃離之行為，可能構成第 329 條之準強盜罪。 

就第 329 條的構成要件規定觀之，本質上與強盜罪並不一致，而以強盜論僅是指法定刑以第 328 條之規定

論；本條雖以竊盜、搶奪為前提，但又並非以竊盜、搶奪為其基本構成要件，而有其獨立之不法內涵。對

此，有學者質疑本條構成要件之設立並無正面意義，反有製造問題之虞；再者，以不同於強盜罪不法內涵

之行為論以強盜罪之法定刑，恐有違罪刑相當原則。就此，大法官會議於釋字 630 號解釋中曾表示，僅將

第 329 條規定之擬制為強盜罪，乃因其他財產犯罪，其取財行為與強暴、脅迫行為間鮮有時空之緊密連接

關係，故上開規定尚未逾越立法者合理之自由形成範圍，難謂係就相同事物為不合理之差別對待。經該規

定擬制為強盜罪之強暴、脅迫構成要件行為，乃指達於使人難以抗拒之程度者而言，是與強盜罪同其法定

刑，尚未違背罪刑相當原則，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例原則之意旨並無不符。 

以下就甲之行為檢討如下： 

(1)準強盜罪之成立，係以竊盜或搶奪罪之成立為基本前提條件。甲取走背包之行為構成第 320 條第 1項竊

盜既遂罪，已如前所述。 

(2)依題旨，甲推乙之行為係緊接於取走背包行為之後（或可認為甲此際對背包未建立穩立的持有關係）且

仍身處乙宅，就時、空密接性觀之，應屬「當場」。 

(3)強暴脅迫之行為是否必須達使他人不能抗拒之程度，學說對此容有爭議：有認為該條文雖未如強盜罪設

有明文，但強暴脅迫之行為仍必須達使他人不能抗拒之程度；亦有認為法條既無程度之要求，則是否達

使人不能抗拒之程度，自非所問。 

惟本例中推開乙之行為導致乙不能取回其遭竊之背包，係施以強暴之行為，致使乙就奪回背包一事達不

能抗拒之程度，故不論採何見解，均符合本條之要求。 

(4)依題旨，甲基於特定目的且對上述事實均有認識並有意使其發生（第 13 條第 1 項）而具有構成要件故

意。 

甲之行為構成該條之準強盜罪。 

2.競合 

綜上所述，甲之行為構成第 320 條第 1 項、第 304 條第 1 項及第 329 條之罪。其中 304 條第 1 項之強制罪

與第 329 條之準強盜罪間具有補充關係，論以後者即足以評價所有犯罪事實，依法條競合之法理僅論以第

329 條之罪。又刑法第 329 條之性質為單一犯而非結合犯，如具備本條特別構成要件者，即應以強盜論罪，

不能更論以竊盜或搶奪之罪（參照最高法院 63年第 2次刑庭決議）。此一實務見解，亦可解讀為論以第 329

條之罪即足以評價所有犯罪事實（法條競合）。按此，本例中甲就其行為僅負第 329 條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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